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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动物保护法学》在法学、自然科学、经济学、卫生学、伦理学等学科的基础上，对动物保护法
的立法基础、历史沿革、体系、原则、主要制度等进行了全面、综合的论述。
并按动物和动物管理环节的法学分类，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动物保护立法作了详细介绍，对中外
动物保护立法作了详尽比较，并对国际动物保护及其立法作了详细分析。
资料性、学术性和综合性是本书的主要特色。
　　《动物保护法学》可供法学界、动物保护界、医学界、环境科学界、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教学和
研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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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一编 总论（基础理论篇）第一章 概述第一节 动物的概念和分类一、动物的自然科学概念和分类二
、动物的法学概念和分类第二节 动物保护的法律意义第三节 动物的法律地位一、科学对待动物法律
地位的必要性二、国外典型立法对动物法律地位的界定及不同的理解三、关于动物法律地位的风俗和
判例及不同的理解第四节 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一、动物福利的提出和发展二、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问
题之法学争论三、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法律关系结构及其运行四、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理论沟通之
逻辑起点五、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理论沟通之现实性与可能性第二章 动物保护法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
动物保护法思想沿革第二节 西方动物福利立法的早期发展第三节 西方动物福利立法的现代发展第四
节 中国动物保护法的历史发展一、新中国成立前动物保护立法的发展二、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动物
保护法的发展第三章 动物保护法的体系和属性第一节 动物保护法的体系建设第二节 动物保护法的调
整对象第三节 动物保护法的价值理念一、欧盟及其成员国动物保护法的价值理念二、其他国家和地区
动物保护法的价值理念第四节 动物保护法的调整措施一、动物保护法的基本调整规则二、动物保护法
的具体调整规则第五节 动物保护法的体系属性一、从调整对象评价动物保护法的独立性二、从价值理
念评价动物保护法的独立性三、从调整规则评价动物保护法的独立性四、动物保护法的体系归属第四
章 动物保护法的科学基础第一节 动物保护法的科学基础概述第二节 动物保护法的卫生学基础第三节 
动物保护法的环境科学基础一、保护动物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二、保护动物有利于更好地保护环境第
四节 动物保护法的哲学基础一、动物保护法的伦理基础二、动物保护法的宗教基础第五节 动物保护
法的经济学基础一、动物福利的提高与可计量的经济利益二、动物福利立法与社会需求的回应三、我
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现状与动物福利立法的现实基础第六节 动物保护法的法学基础一、动物福利立法是
人类自我道德约束的法制化二、动物福利立法是成本与效益平衡的法制成果第五章 动物保护法的基本
原则和主要制度第一节 动物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一、禁止虐待动物原则二、鼓励高标准保护动物原则三
、全过程监管原则⋯⋯第二编 分论（中外比较篇）第三编 余论（国际研究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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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五、中国港台地区动物屠宰保护的法律规定　　（一）中国香港中国香港早在1935年就制定了《
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》和《防止残酷对待动物规例》。
《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》第3条规定了有关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。
该罚则不适用于在宰杀或预备宰杀动物作为人类食物过程中的行为，但若如此宰杀或预备宰杀动物为
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，则属例外。
　　1960年11月11日，中国香港制定了《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》，并于1986年进行了修订，其中第2条
对“屠房”、“屠场”、“公共屠房”、“私营屠房”等概念进行了界定，第48条和第49条将屠宰动
物或禽鸟列为一种厌恶性行业并可由主管当局进行规制，第77条“有关屠宰及屠房的规例”规定主管
当局可订立有关屠宰动物或禽鸟作食物供人食用的规例。
这些规定为制定有关动物屠宰的规例提供了立法基础。
　　针对动物屠宰，中国香港于1968年8月1日通过了《屠场（市政局）规例》（1968年第73号法律公
告），1990年10月19日通过了《屠房（市政局）附例》，1991年4月19日通过了《屠房（区域市政局）
附例》（1991年第159号法律公告）。
1999年，通过了《第552章提供市政服务（重组）条例》（1999年第78号法律公告），该条例修订了《
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》，其中第7条废除了1990年《屠房（市政局）附例》，并将1968年《屠场（市政
局）附例》重命名为《屠场规例》，将《屠房（区域市政局）附例》重新命名为《屠房规例》，并对
一些条文进行了修订。
由此，现行的关于动物屠宰的规例包括《屠房规例》和《屠场规例》两部，均自2000年1月1日起公布
执行。
　　《屠房规例》由9部分41条构成，主要内容包括导言、发牌、牲口的收取、屠宰与检验、被屠宰食
用牲口的盖上标记和运送、持牌屠房的一般规定、食用牲口的屠体、不合格的肉类及什脏以及废物的
处置、秩序的维持和杂项等。
《屠房规例》第3条对“入场许可证”、“不合格的肉类及什脏”、“什脏”、“去脏的屠体”、“
牲口栏”、“食用牲口”、“持牌人”、“持牌屠房”、“登记册”、“牌照”、“屠体”、“署长
”、“获授权人员”等概念作出了界定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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